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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署长报告  

 

 

 

 

 

 

 

 

 

 

 

 

独立审计师报告  

致立法会主席  

 

意见  

 

兹证明我已审核及审计列载于第 88 至 95 页贷款基金的财务报表，该等财务报表包括于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资产负债表与截至该日止年度的收支表，以及财务报表的附

注，包括主要会计政策概要。  

 

我认为，贷款基金的财务报表在各重大方面均按照《公共财政条例》 (第  2 章 ) 及《核数条例》

(第 122 章 ) 第 11(1) 条拟备。  

 

 

意见的基础  

 

我已按照《核数条例》第 12(1) 条及审计署的审计准则进行审计。我根据该等准则而须承

担的责任，详载于本报告「审计师就财务报表审计而须承担的责任」部分。根据该等准则，

我已履行独立及其他道德责任。我相信，我所获得的审计凭证是充足和适当地为我的审计

意见提供基础。  

 

 

其他资料  

 

库务署署长须对其他资料负责。其他资料包括库务署载于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帐目内的所有资料，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及我的审计师报告。  

 

我对财务报表的意见并不涵盖其他资料，我亦不对其他资料发表任何形式的鉴证结论。  

 

就财务报表审计而言，我有责任阅读其他资料，从而考虑其他资料是否与财务报表或我在

审计过程中得悉的情况有重大矛盾，或者似乎存有重大错误陈述。基于我已执行的工作，

如果我认为其他资料存有重大错误陈述，我需要报告该事实。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报告。 

 

 

 

审 计 署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87 

库务署署长就财务报表而须承担的责任  

 

按照《公共财政条例》第 16(1) 条的规定，库务署署长负责编制及监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的帐目、管理会计的操作及程序，和确保根据《公共财政条例》订立的规例或发出的指

示或指令均获遵从，而此等规例、指示及指令，均是与政府帐目的编制及监管，会计操作

及程序的管理，以及公帑的稳妥保管及会计核算有关的。  

 

 

审计师就财务报表审计而须承担的责任  

 

我的目标是就整体财务报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诈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误陈述取得合

理保证，并发出包括我意见的审计师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不能确保按审计

署审计准则进行的审计定能发现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错误陈述。错误陈述可以由欺诈或错误

引起，如果合理预期它们个别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经济决定，则

会被视作重大错误陈述。  

 

在根据审计署审计准则进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会运用专业判断并秉持专业怀疑态度。我亦

会：  

 

—  识别和评估因欺诈或错误而导致财务报表存有重大错误陈述的风险；设计及执行

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以及取得充足和适当的审计凭证，作为我意见的基

础。由于欺诈可能涉及串谋、伪造、蓄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内部控制的情

况，因此未能发现因欺诈而导致重大错误陈述的风险，较未能发现因错误而导致

者为高；  

 

—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适当的审计程序。然而，此举并非旨在对

贷款基金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及  

 

—  评价库务署署长所采用的会计政策是否恰当。  

 

 

 

 

 

 

 

 

 

 

 

孙德基  审计署  

审计署署长  香港湾仔  

 告士打道 7 号  

2017年 10月 27日 入境事务大楼 26 楼  

  

 



贷款基金 
 

 

88 

2017年 3月 31日资产负债表 
(以港元列示) 

 

  附注  2017 

千元 

 

 2016 

千元 

 

资产       

未偿还贷款  3     

房屋贷款    3,070,889  3,122,638 

教育贷款    17,353,286  16,763,924 

其他贷款    6,427,960  4,267,875 

    26,852,135  24,154,437 

流动资产净额       

流动资产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4  4,191,834  4,470,666 

现金及银行结余    13,814  15,067 

    4,205,648  4,485,733 

流动负债       

暂收款项  5  (22,100)  (18,200) 

    4,183,548  4,467,533 

    31,035,683  28,621,970 
       

上列项目代表： 

基金结余总额 

      

已分配基金  6  26,852,135  24,154,437 

可动用基金  7     

年初结余    4,467,533  2,471,882 

年内(赤字)／盈余    (283,985)  1,995,651 

年终结余    4,183,548  4,467,533 

  8  31,035,683  28,621,970 
       

       

 
附注 1至 11为本财务报表的一部分。 

 

 
 

 

 
 

萧文达 

库务署署长 

2017 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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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4月 1日 至 2017年 3月 31日收支表 

(以港元列示) 

 
  附注 

 

2017 

千元 

 

 2016 

千元 

 

年初现金及银行结余    15,067  17,057 

收入  9  4,385,497  5,185,601 

支出  10  (4,669,482)  (3,189,950) 

年内(赤字)／盈余    (283,985)  1,995,651 

其他现金转动  11  282,732  (1,997,641) 

年终现金及银行结余    13,814  15,067 
       

       

 
附注 1至 11为本财务报表的一部分。 

 

 

 

 

 

 

 

 

 

 

 

 

 

 

 

 

 

 

 

 

 

 

 

 

 

萧文达 

库务署署长 

2017 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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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均以港元列示) 

 

1. 目的及立法 
 

贷款基金为财务委员会核准的计划提供款项，包括为本港的发展计划提供贷款及垫款，以及为

学生提供贷款。本基金是按照立法局于一九九零年三月十四日根据《公共财政条例》(第 2 章)

第 29(1) 条所通过的一项决议 ( 以下简称为「决议」)，在一九九零年四月一日设立。 

 

2. 会计政策 
 

(i) 除下文第 (ii) 项另有规定外，贷款基金的帐目是以现金记帐。收支项目只在收到或支付款项时

才记录下来。 
 

(ii) 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表列出基金的整体财政状况，并包括未偿还贷款总额。 

 

3. 未偿还贷款 
 

   2017      2016   

 房屋贷款 

千元 

 教育贷款 

千元 

 其他贷款 

千元 

 房屋贷款 

千元 

 教育贷款 

千元 

 其他贷款 

千元 

年初结余 3,122,638  16,763,924  4,267,875  3,121,128  15,951,654  3,804,839 

增加            

贷款 242,551  2,156,277  2,270,654  230,113  2,350,924  608,913 

转作本金的利息 78  -  124,739  130  -  119,985 

 242,629  2,156,277  2,395,393  230,243  2,350,924  728,898 

减少            

贷款偿还 (124,708)  (1,565,085)  (235,308)  (19,454)  (1,537,211)  (260,899) 

贷款撇帐 (84)  (1,830)  -  -  (1,443)  (4,963) 

出售贷款所得的款项 (169,586)  -  -  (209,279)  -  - 

 (294,378)  (1,566,915)  (235,308)  (228,733)  (1,538,654)  (265,862) 

年终结余 3,070,889  17,353,286  6,427,960  3,122,638  16,763,924  4,267,875 
            

            

进一步的贷款分析见于附表第 225 至 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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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i) 指根据决议第 8段所持有的投资及存款：  

  2017 

千元 

 2016 

千元 

投资 (以下附注 (ii) 及 (iii))  4,190,965  4,469,548 

存款  869  1,118 

  4,191,834  4,470,666 
     

     

 

(ii) 投资指在汇报年度内的投资额及收到的投资收入。 
 

(iii) 根据政府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二零零七年订立的安排，投资收入的计算是按外汇基金的投资组合

过去六年的平均年度投资回报，或三年期外汇基金债券  (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为三年

期政府债券所取代) 在上一个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率，以 0% 为下限，并以两者中较高者为准。

二零一六历年的投资回报率为 3.3% (2015:5.5%)。每年的投资收入，会于每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收取。 

 

5. 暂收款项 
 

指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而不时从个别人士或机构收到的款项。这些款项稍后或须发还付款人，或转

作基金帐目的贷项： 

  2017 

千元 

 2016 

千元 

学生  21,962  18,059 

其他  138  141 

  22,100  18,200 
     

     

 

6. 已分配基金 
 

指本基金根据决议第 6段所贷出而未偿还的贷款。 

 

7. 可动用基金 
 

指本基金尚可动用作根据决议第 6段的贷款款项。 

 

8. 承担 
 

在以循环及非循环方式运作的贷款计划下所承担的款项如下： 

  2017 

千元 

 2016 

千元 

在以非循环方式运作的贷款计划下，已核准但未拨

付的贷款 

 5,610,481  7,771,481 

以循环方式运作，可用作发放新贷款的已核准贷款

的余额 

 11,350,387  11,525,559 

  16,960,868  19,29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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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收入 
 

 2017  2016 

 原来预算 

千元 

 实际数额 

千元 

 实际数额 

千元 

贷款偿还      

房屋贷款 46,944  124,708  19,454 

教育贷款 1,775,331  1,565,085  1,537,211 

其他贷款 255,309  235,308  260,899 

 2,077,584  1,925,101  1,817,564 

贷款利息 131,267  151,436  154,942 

投资收入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以下附注(i)) -  134,594  - 

其他 -  4  2 

 93,000  134,598  2 

过期偿还贷款的附加费 4,130  4,730  3,786 

出售贷款所得的款项 224,500  169,586  209,279 

收回已撇帐的贷款 -  1  5 

其他 -  45  23 

从政府一般收入转拨的款项 2,000,000  2,000,000  3,000,000 

 4,530,481  4,385,497  5,185,601 
      

      

(i) 按照财政司司长的指示，二零一四及二零一五历年基金共 1.68 亿元 (包括二零一四年的

0.52亿元及二零一五年的 1.16亿元) 的投资收入，连同财政储备其他部分在该两个历年的

投资收入，已预留作房屋储备金并存放于外汇基金内，没有分别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及二零一五

至一六财政年度收取。房屋储备金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成立。二零一五至一六财政预算案已

阐明，房屋储备金是用以在财政上配合落实未来十年公营房屋供应目标。该笔存放于外汇基

金内的投资收入会按附注 4(iii) 所定的同一比率赚取投资回报，并会于由财政司司长决定的

日期收取。计及每年的投资回报，包括二零一六历年为数 0.06 亿元 (2015: 0.03 亿元) 的投

资回报，基金预留作房屋储备金的金额合共 1.77亿元 (2015: 1.7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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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的收入分析 

贷款利息、过期偿还贷款

的附加费、收回已撇帐

的贷款及其他 156 百万元 3%

投资收入 134 百万元 3%

其他贷款偿还 235 百万元 5%

从政府一般收入转拨的款项 2,000 百万元 46%

出售贷款所得的款项 170 百万元 4%

教育贷款偿还 1,565 百万元 36%

房屋贷款偿还 125 百万元 3%

 
 

10. 支出 
 

 2017  2016 

 原来预算 

千元 

 实际数额 

千元 

 实际数额 

千元 

贷款      

房屋贷款 276,700  242,551  230,113 

教育贷款 2,423,592  2,156,277  2,350,924 

其他贷款 3,990,220  2,270,654  608,913 

 6,690,512  4,669,482  3,189,950 
      

      

 

收入总额 

4,385百万元 



贷款基金 
 

 

94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的支出分析 

教育贷款 2,156 百万元 46%

其他贷款 2,271 百万元 49%

房屋贷款 242 百万元 5%

  
11. 其他现金转动 
 

下列现金转动是因其他资产及负债有所改变而引致： 

 

  2017 

千元 

 2016 

千元 

减少／(增加)资产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278,832  (1,998,466) 

     

增加负债      

暂收款项  3,900  825 

  282,732  (1,997,641) 
     

     

 

支出总额 

4,669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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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至一七各年度的收入、支出及可动用基金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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